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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21� �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2-028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沪青平公路3938弄,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6,402,5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4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此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鉴于疫情防控需要， 此次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会议表决采取通讯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董事长吴怀磊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冯轲先生出席会议。董事长兼总经理吴怀磊先生、副总经理李燕女士、财

务总监姜禾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拟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并进行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389,228 99.9909 13,300 0.0091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6

公司2022年度董事薪酬方

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7

公司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

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拟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额度并进行担保预

计的议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9 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1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8,855,908 99.8500 13,300 0.15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第8、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上述第5、6、7、8、9、10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的议案全部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青、戴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上海华培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565� � � � � � �证券简称：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2-033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15:00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了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

分红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沟通和交流，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2年5月1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召开2021年度暨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暨现金分红说明会的公

告》（临2022-032号），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2022年5月20日，公司董事长、总裁罗韶颖女士，董事、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易琳女士，董事会秘书

王骏先生通过网络方式参加了本次说明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问题1：公司的养老板块目前盈利状况如何？ 如果没有盈利，预计多长时间开始有盈利？

回复：公司的康养板块目前还处于高速成长阶段，以服务品质及规模增长作为第一目标，待项目步

入成熟运营阶段后，基本能实现盈利。 公司康养板块通过“医疗+机构+社区”结合的运营模式和业务业

态,�着力医疗康养产业的项目落地和规模化运营，打造康养产业品牌“常青社” ，拥有居家社区、机构养

老、护理康复机构和专科机构四大养老产品，重点布局中高端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项目。 现运营医

疗康养项目达11个，管理社区服务站点超过36个，运营床位规模达到1400张以上，覆盖客户群体超50,

000人。

问题2：公司的商业管理板块对象全部是以自家公司开发的商为地产为管理对象吗？ 有其他管理对

象吗？ 目前发展前景如何？

回复：公司旗下商业管理板块东原致新在开发、运营和管理商业地产的基础上，正积极探索轻资产

运营模式，通过从资产持有者受众获取低效商业与文化空间，进行改造、招商、运营。 例如东原致新于

2021年12月与重庆市南岸区政府合作，打造了第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南坪后堡城市更新项目。 东原

致新已开启城市更新业务模式，将不断深入探索。

问题3：公司的集成应用板块有什么方向？ 目前在投入与产出上有什么优势？

回复：公司集成应用板块的方向是成为城市应急解决方案供应商。 在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国内对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未来公司集成业务的国内外机会将越来越多，公司目前在防

弹车及通信指挥车、器材车、基站车等集成车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处于行业第一，未来不仅会继续保持

现有产品竞争力，也逐步向服务提供商转变。

问题4：公司对本公司上市的市值管理有什么计划吗？

回复：公司目前经营正常，稳定发展，在房地产下行的大环境下，公司会更加努力做好业绩，提升公

司核心价值，积极拓展延伸业务协同，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同时，我们会做好投资者关系，加强与投资

者交流，更好的传递公司价值，回报投资者。 感谢关注。

问题5：公司2021年亏损20亿，这么发展下去，会被ST,甚至退市吗？ 公司在这方面有何计划？

回复：公司21年利润亏损主要因为受房地产行业及市场整体下行毛利下降，以及按会计准则要求提

取资产减值准备。从长期来看，随着政策缓和回暖及疫情的逐步稳定，房地产也将持续稳定经营，健康发

展。

公司未来计划稳定经营房地产开发业务：保证交付和品质；保持稳健经营，努力恢复开发业务的盈

利；提高销售回款效率，加快自身现金回流，优化债务结构，改善融资质量，提升资金使用及周转效率，从

而保证公司经营及流动性安全，控制风险；践行长期主义经营理念，创新迭代，进一步提高产品力；提升

内部管控效率。 同时，协同、融合发展物业服务、商业管理、专用车制造及产业发展业务，不断探索新赛

道，为未来长期发展提供更多支撑。 谢谢关注。

问题6：公司大股东东银的债务处理进展如何？

回复：你好！ 公司大股东东银控股债务重组工作一直有序推进中。 2021年12月15日，东银控股按照

既定流程将2021年留债利息支付予东银控股债权人委员会，并由债委会根据2021年重组利息支付的具

体要求实施支付。 谢谢。

问题7：房地产业务准备什么时候剥离？

回复：公司没有剥离主营业务的计划，谢谢。

问题8：大股东准备什么时候转让股权？

回复：公司大股东东银控股债务重组工作有序推进中，谢谢关注。

问题9：公司对上证所问询的函，称5月20日回答，目前没有看到公布回函的内容。是打算继延期回复

还是今天收盘后公布？

回复：请关注公司公告，谢谢。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31� � � � � � �证券简称：利欧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9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于2022年4月30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通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2年5月20日下午15：00在浙江

省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相荣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何湾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5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37,839,432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21.2862%。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35,261,931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8.287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24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02,577,

501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9990%。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245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271,879,964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0250%。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89,586,9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41%；反对47,

712,6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84%；弃权53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627,4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23%；反对47,712,6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491%；弃权53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2、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89,595,02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6447%；反对47,

693,6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0%；弃权550,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635,5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553%；反对47,693,6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422%；弃权550,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026%。

3、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9,855,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08%；反对47,

649,9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40%；弃权40,334,1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3,895,8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6386%；反对47,649,9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261%；弃权40,334,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53%。

4、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349,855,3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08%；反对47,

649,9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40%；弃权40,334,1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5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3,895,8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6386%；反对47,649,9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261%；弃权40,334,1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353%。

5、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0,176,9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032%；反对47,

867,9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92%；弃权39,794,5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217,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569%；反对47,867,9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6063%；弃权39,794,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368%。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349,144,8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14%；反对48,

404,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664%；弃权40,290,4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2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3,185,3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3773%；反对48,404,1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035%；弃权40,290,4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19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2,114,68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470%；反对65,

973,8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84%；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6,155,2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1134%；反对65,973,871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2658%；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07%。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2年度担保额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9,594,9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627%；反对48,

493,6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27%；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3,635,4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5429%；反对48,493,6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8364%；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49,773,7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751%；反对47,

755,10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13%；弃权40,310,5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3,814,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6086%；反对47,755,106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648%；弃权40,310,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26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0,467,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34%；反对47,

621,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20%；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507,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637%；反对47,621,3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156%；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0,467,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34%；反对47,

621,3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20%；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507,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637%；反对47,621,3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156%；弃权39,750,8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50,467,23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9234%；反对47,

621,4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20%；弃权39,750,7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4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84,507,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8637%；反对47,621,4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156%；弃权39,750,7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62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监高已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并且该等股东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表决结果： 同意223,572,44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2.2320%； 反对47,

767,6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694%；弃权539,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3,572,4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2320%；反对47,767,6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694%；弃权539,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8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何湾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利欧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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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相荣先生通知，王相荣先

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王相荣 是 2,000 3.14% 0.30% 否 否

2022-5-1

8

-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温岭

支行

个人融

资需要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

押前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本次质

押后质

押股份

数量（万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王相荣 63,738.7033 9.44 31,600 33,600 52.72 4.97 0 0 0 0

王壮利 50,390.3819 7.46 17,000 17,000 33.74 2.52 0 0 0 0

合计 114,129.0852 16.90 48,600 50,600 44.34 7.49 0 0 0 0

注：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冻结情况。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1,141,290,852�股。 王相荣先生未

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0股；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0,600万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为32.32%，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3.05%，融资金额为16,900万元。

3、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及资金偿还能力，其

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质押置换等。

4、王相荣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王壮利先生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5、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情况。

四、查备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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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2:3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上

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益园文创基地C区4号楼四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伟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下统称“股东” ）共14人，代表股份58,670,38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0,470,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868%；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8,200,0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09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5人， 代表股份8,966,06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404%。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9,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8,946,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36%。

3、公司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38,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31,4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31,4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郝萌乔女士、向子琦先生、郎安中先生、王毅民先生为公司董事，关联股东陈于先生为公司

监事，上述股东均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53,0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2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38,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38,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38,9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65%；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34,6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98%；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2%。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670,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66,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此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昊律师、张力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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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2年5月

2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并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监事会会议豁免通知

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5月20日以口头、电话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

监事3名。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顾建一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监事会同意选举顾建一先生（简历见附

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5月21日

附件：

顾建一，男，195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69年9月参加工作，1971

年1月入伍，1972年入党，先后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处长、教研室主任、总后勤部杂志社副社长等职，

立三等功2次。 2013年退休时为解放军后勤学院研究员，国防经济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 先后主

持国防经费、国防资产、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重大专题研究论证工作，参加《国防法》《国防动员

法》《军人保险法》的研究论证工作。 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经济百科全

书》的撰写工作。 主要著作有《国防经济学教程》《现代国防经济前沿问题研究》《军费经济学》等30多

部，主持国家和军队课题100多项，获全军军事科研成果一等奖17项、二等奖10项。 近5年来，作为上海交

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的特约研究员，主要参与指导有关省市专

项规划方案编制和国防经济课题研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建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惩戒，符合《公司章程》、《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规定，不存在《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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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补充质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先生关于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刘进先生将其持有的690,000股流通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办

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业务。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刘进 是 690,000 1.25% 0.18% 否 是

2022年5月

18日

至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之

日止

国泰君安

证券

补充质

押

注：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刘进先生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

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进 55,134,789 14.25% 48,235,100 48,925,100 88.74% 12.65% 0 0% 0 0.00%

陈伟 53,423,597 13.81% 32,780,000 32,780,000 61.36% 8.47% 0 0% 0 0.00%

吴志雄 53,518,797 13.83% 43,900,000 43,900,000 82.03% 11.35% 0 0% 0 0.00%

合计 162,077,183 41.89%

124,915,

100

125,605,

100

77.50% 32.47% 0 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款不涉及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刘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分别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及对应融资余额如下表所示：

时段

到期的质押股份

累计数量（股）

占所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对应融资余额

（万元）

未来半年内

2022年11月20日前

74,325,100 45.86% 19.21% 33,872

未来一年内

2023年5月20日前

74,325,100 45.86% 19.21% 33,872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红、

投资收益、其他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3、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新增质押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

补偿义务。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等其他说明

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主要为经营业务回款、分红、

投资收益、其他收入等，其资信状况良好，质押股份风险可控。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

先生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

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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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2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星期五）上午9:15-9:25，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7日（星期二）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163,221,095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56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2,077,38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6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143,7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2％。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人，1,143,9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143,71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向鹏律师、张贵斌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

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177,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00,6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47％；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34％。

（二）审议通过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177,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00,6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47％；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34％。

（三）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63,177,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00,6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47％；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34％。

（四）审议通过了《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63,177,7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35％；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12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00,6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47％；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3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95,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4％；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18,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95％；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95,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4％；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18,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95％；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3,195,69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4％；反对23,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5％；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118,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95％；反对

2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582,6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089％；反对636,71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901％；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505,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1905％；反对636,

7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5.66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593,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7％；反对625,51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32％；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5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696％；反对625,

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8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593,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7％；反对625,51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32％；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5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696％；反对625,

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8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593,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7％；反对625,51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32％；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5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696％；反对625,

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8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2,593,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7％；反对625,512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32％；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1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516,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1696％；反对625,

51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6818％；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486％。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向鹏律师、张贵斌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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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会议、第

四届监事会第三十一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根据《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或“本激励计划” ）的规定，同意对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16名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

的激励对象、1名因退休返聘后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的激励对象、 剩余143名未达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

象，共计1,932,5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预计公司总股本从386,

893,064股变更为384,960,564股，注册资本从386,893,064元变更为384,960,564元（此处以公司董事会审

议《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时数据匡算，但由于公司处于可转债

转股期，注销后的总股本与注册资本以实际办理注销后数据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30日披

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47）。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

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

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21日


